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40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1

年

9

月

15

日，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南方万年青）与

贷款人招行南昌青山湖支行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

2011

年青字第

0048110021

号），授信

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期间为一年。因银行信贷工作的需要，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方万年青

"

）自愿为赣州南方万年青提供担保，并与招行青山湖支行签署了《最高

额不可撤消担保书》（编号：

2011

年青字第

0048110021

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为化解风险，

由赣州南方万年青做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保证合同》。

2

、近日，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金万年青）与贷款人农行瑞金市

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36010120110002150

号），借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伍佰万

元整，期间为一年，根据银行信贷工作的需要，南方万年青自愿为瑞金万年青提供担保，并与农

行瑞金市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36100520110010903

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

、近日，南方万年青与贷款人中信银行南昌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

2011

洪银贷字第

070527

），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期间为壹年。根据银行信贷工作的需

要，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自愿为南方万年青提供担保，并与中

信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编号：

2011

洪银保字第

070527

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

、近日，股份公司与中信银行南昌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2011

洪银

贷字第

070526

号），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整，期间为壹年。根据银行信贷工作的需要，南方万

年青自愿为股份公司提供担保，并与中信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编号：

2011

洪银保字

第

070527

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事项经过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由股份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二、相关公司基本情况

1

、股份公司于

1997

年上市，公司注册地：江西省万年县，法定代表人：刘明寿，经营范围：

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等。

股份公司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58670.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25251.66

万元，净资产

为

233419.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384711.75

万元，利润总额为

38623.2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5326.33

万元。

2

、南方万年青于

2007

年省工商局批准成立的，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法定代表人：刘明

寿，经营范围：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南方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5617.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4904.14

万元，净资

产为

160713.3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57222.68

万元，利润总额为

26662.5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12717.83

万元。

3

、瑞金万年青经瑞金工商局批准成立，法定住所：江西省瑞金市云山乡。法定代表人：江尚

文。公司经营范围：水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瑞金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0175.1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6420.67

万元，净资

产

63754.44

万元，营业收入

78972.03

万元，利润总额

5209.11

万元，净利润

3059.73

万元。

4

、赣州万年青经

2009

年变更企业名称，注册地址：于都县罗坳镇步前村，法定代表人：江

尚文。公司经营范围：水泥制造与销售、机电设备加工、制造、安装。

赣州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7823.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442.60

万元，净资产

16380.49

万元，营业收入

48922.30

万元，利润总额

7015.71

万元，净利润

5147.92

万元。

5

、股份公司、南方万年青、瑞金万年青、赣州南方万年青股权结构图。

南方万年青为股份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山湖支行

合同名称：《最高不可撤消担保书》

编号：

2011

年青字第

0048110021

号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1

、本合同为最高额担保书，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

费用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1.2

、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本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上承担经济、法

律上的连带责任。

1.3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

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

1.4

、保证合同发生纠纷，保证人同意采取双方约定纠纷方式解决。

2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

36100520110010903

号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2.1

、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下列债权提供担保，并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

2.2

、保证范围：范围包括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3

、保证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4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由债权人所在人民法院管辖。

3

、保证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编号：

2011

洪银保字第

070527

号

3.1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主债权总额

20%

以内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等）和

其他应付的费用。

3.2

、保证期限：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

3.3

、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4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因此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由债权人所在

人民法院管辖。

4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4.1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主债权总额

20%

以内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等）和

其他应付的费用。

4.2

、保证期限：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

4.3

、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4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因此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由债权人所在

人民法院管辖。

四、董事会意见

股份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提请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为化解和防范风险，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时，需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不能按比例提供担保的，需

要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股份公司与南方万年青相互等额提供的担保，视为做了反担保。南方

万年青为其绝对控股的子公司赣州南方万年青的担保由赣州南方万年青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借款担保事项均是续贷金额，截止目前为止，股份公司累计实际担保（仅限于母公司

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子公司为其子公司之间）总额是

182881.00

万元，占股份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5%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股份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30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在部分募集资金定期存单到期需要

转存的情况下，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

2011

年

9

月

27

日， 公司与新增专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

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一）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43001719661052502509

，截止

2011

年

8

月

23

日，专户余额为

4,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口服液及胶囊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其中：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

3,

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

1,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承诺上

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宏源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宏源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宏源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宏源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林彬、王伟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宏源证券更换

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

司、 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铁银支行、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督导期结束起失效。

二、

201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行、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一）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

称

"

专户

"

），账号为

368130100100150464

，截止

2011

年

8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1,1000

万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口服液及胶囊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 其中：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

2,000

万元期限为

3

个月；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

5,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开户日期

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

4,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存

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宏源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宏源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宏源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宏源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林彬、王伟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宏源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

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解放路支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督导期结束之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002343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4

日以

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上午以传真通讯与现场结合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云平先生召集，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会

议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

及整改报告》。报告内容及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2011－41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分公司的议案》，

乌苏项目资产交割手续已于

8

月底完成，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的工商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大连甘井子项目的资产交割手续已于

9

月底完成，大连分公司工商登记手续

尚在办理当中。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哈尔滨中关村公司股权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收购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以及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权利。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

￥１

，

２５０

万元）。

董事会认为，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可以加强对地产主业的支持和管控。哈尔滨松北商贸区

项目作为公司现在开发的主要项目，对集团公司主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收购上述股权，有利

于强化对主业的支持和管理，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战略和长远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收购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符合公司发展的整

体战略和长远利益。本次收购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收购股权事

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

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详见当日公告《关于收购哈尔滨中关村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哈尔滨中关村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拟收购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盛泰松北）所持有的哈尔滨中

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尔滨中关村）

１０％

股权以及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权利。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１

，

２５０

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哈尔滨中关村

１００％

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待本公司审批程序通过后签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投票

同意该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符合公司

发展的整体战略和长远利益。本次收购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收

购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即可。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

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

年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继续升级和深化，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商品房“三限”（限购、

限价、限贷）和持续推进保障房建设，双管齐下，给房地产企业造成极大压力。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哈尔滨市正式颁布限售令，

２

月

２８

日限售令正式实施。使公司正在开发建设的“哈尔滨市松

北商贸区项目”受到直接影响。

公司按照房地产行业惯例为商品房买受人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保证，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金额为

７

，

５３７．２０

万元。公司历年没有发生由于担保连带责任而发生损失的情形，因

此该项担保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情况和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③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佰玖拾万元整

④

注册地：哈尔滨松北区松浦镇大兴隆街第

１

栋

１

楼

⑤

主要办公地点：哈尔滨松北区松浦镇大兴隆街第

１

栋

１

楼

⑥

法定代表人：胡英杰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３０１０９１００００５９６５

⑧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绿化技术咨询，基础设施投资，购销建材。

２

、交易对方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胡英杰 货币

３６６．３ ３７

陈文淑 货币

２０７．９ ２１

蔡培华 货币

２０７．９ ２１

彭旭晨 货币

２０７．９ ２１

合计

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

、盛泰松北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中关村科技及上市公司前

１０

名

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４

、盛泰松北召开了股东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股权转让给本公

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名称：盛泰松北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

１０％

股权，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

２

）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哈尔滨中关村的

评估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哈尔滨

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５９

，

３１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８

，

４２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

面价值

８８８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

７２

，

８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８

，

４２７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４

，

４６０

万元，增值

１３

，

５７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

，

５２７．５９％

。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６

，

８３１ ７０

，

４４８ １３

，

６２０ ２３．９６

固定资产

１１５ ８６ －３２ －２８．２８

设备

１１５ ８６ －３２ －２８．２８

其他资产

２

，

３６９ ２

，

３５４ －１６ －０．６５

资产总计

５９

，

３１６ ７２

，

８８７ １３

，

５７２ ２２．８８

流动负债

５８

，

１３３ ５８

，

１３３ － －

非流动负债

２９４ ２９４ － －

负债总计

５８

，

４２７ ５８

，

４２７ － －

净 资 产

８８８ １４

，

４６０ １３

，

５７２ １

，

５２７．５９

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评

估值为

１４

，

４６０

万元。

此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是被评估单位流动资产中的存货主要为房屋，其账面价值为成

本价，远低于其市场价格，导致本次评估增值。存货账面值为

４７０

，

３４０

，

８０７．５９

元，增值额为

１３５

，

５４１

，

５１７．９１

元。

详见备查文件

５

，《哈尔滨中关村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及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３０１０９１００００７８７４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住所：哈尔滨市松北新区怡园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冰洋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按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从事建筑开发、施工总承包；销售商品

房。

（

２

）股东情况

企业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４

，

５００ ９０．００

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①

股东之一：

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本公司）

②

股东之二：

公司名称：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详见交易对方）

（

３

）企业简介

哈尔滨中关村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为哈尔滨市松北区，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元，是一家主营业务为建筑开发、施工总承包和销售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目前， 哈尔滨中关村正分阶段对已取得的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世茂大道以南市政府以

北，面积为

１１７

，

４８９．６

平方米的土地进行开发，规划在此建成包含高档住宅、商业、公寓、酒店

等项目的高端商贸区。

（

４

）哈尔滨中关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３

，

１５６

，

００１．８０ ５２４

，

４５０

，

５３８．６４

负债总额

５８４

，

２７１

，

７１４．５９ ５１１

，

３４０

，

７１６．１３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８

，

０２７

，

４２６．６２ ７５

，

８９６

，

４５７．４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７５

，

３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８

，

８８４

，

２８７．２１ １３

，

１０９

，

８２２．５１

２０１１

年截止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５

，

０８７

，

３３３．９６ －１５

，

２２６

，

７７８．０６

净利润

－４

，

２２５

，

５３５．３０ －１０

，

７８４

，

２５６．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２４７

，

２６５．７９ ５

，

２８２

，

１６６．４１

注：公司按照房地产行业惯例为商品房买受人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保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金额为

７

，

５３７．２０

万元。担保金额为贷款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及银行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担保期限自业主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公司为业主办妥

所购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并办妥房屋抵押登记，将《房屋所有权证》等房屋权属证明文件交

银行保管之日止。公司历年没有发生由于担保连带责任而发生损失的情形，因此该项担保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以上财务数据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甲方”）

受让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乙方”）

第一条 股权转让金及其他转让条件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同意，就上述目标公司甲方的股权转让乙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

转让金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ＲＭＢ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该等款项按下述方式支付：

１．

本协议签订后

３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首期股权转让款

６６０

万元；

２．

股权经工商变更至乙方名下后

３

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给甲方转让款

５９０

万元；

上述

１

、

２

项甲方应向乙方开具财务收款收据。

第二条 股权转让

／

受让手续的办理

甲方收到乙方的首期股权转让款

６６０

万元后

３

日内将股权转让登记所需甲方提供的材

料交给乙方，由乙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配合乙方办理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

本协议涉及的税费由各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行缴纳。

第五条 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

如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乙方每日应当按照未付金额的

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如甲方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好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则甲方每日应当按照股权转让金

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加强对地产主业的支持和管控。 哈尔滨松北商贸区项目作为公司现在开发的主要项目，

对集团公司主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收购上述股权，有利于强化对主业的支持和管理，符合公

司发展的整体战略和长远利益。

哈尔滨中关村虽然亏损，但主要属于房地产项目前期开发的正常状态。随着项目的持续

开发和销售，哈尔滨中关村盈利状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能为上市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内

持续提供利润来源。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拟签署）；

４

、哈尔滨中关村

２０１１

年截止

５

月

３１

日审计报告；

５

、哈尔滨中关村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６

、哈尔滨中关村营业执照复印件；

７

、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８

、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简介及声明；

９

、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

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威保变”）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以挂牌价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出让其持有的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

二、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发来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主要内容

如下：

标的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８％

股权

项目编号：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１１

挂牌价格：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

转让标的评估值：：

１２

，

８６２．３６

万元（壹亿贰仟捌佰陆拾贰万叁仟陆佰元整人民币）

成交价格：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壹亿贰仟玖佰贰拾万柒仟玖佰元整人民币）

转让方：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机构意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经审核，各方交易主体行使本次产权交易

的行为符合交易的程序性规定，相关材料齐备，特出具此产权交易凭证。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环医药将依照北京产权交易所规定办理产权交割手续。本次股权收购

完成后，本公司之子公司四环医药持有的华素制药股权将由目前的

６８．３３４％

上升到

９４．２１４％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７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ＫＭＡ１０９１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７６

，

９９４

，

４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０

，

０２７

，

８９３．６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

，

９１６

，

９６６

，

５０６．４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资金投入的议案》，公司将向全资子公司玉溪矿业有限公司增

资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主要用于投资大红山铜矿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１

，

２９２

，

７２１

，

７００

元，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１

，

０４２

，

４７０

，

８０４．５９

元。

为规范玉溪矿业大红山西部矿段项目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玉溪矿业有限公司（以上两家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甲方”）、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以下

简称“乙方”）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就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管理事

宜，达成如下协议：

已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名称、账号及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存放金额（元）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３９６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２７８１９ １

，

０４２

，

４７０

，

８０４．５９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矿业”）

（以上两家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甲方”）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大红山西部矿段项目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就

甲方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管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玉溪矿业有限公司已在乙方开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３９６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２７８１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１

，

０４２

，

４７０

，

８０４．５９

元。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投资大红山铜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范道远、满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如遇法定假日顺延）向甲方的两家公司出具对账单（一式两

份），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玉溪矿业从专户中支取的所有款项，必须由玉溪矿业向云南铜业提出申请，经云南铜业审

批完毕后开具回复函，由玉溪矿业持云南铜业开具的回复函到乙方办理支取手续。

七、乙方认为玉溪矿业的支取行为或者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存在异常的，应当及时书面

通知云南铜业和丙方。

八、玉溪矿业和乙方应保证其所提供的凭证、资料、数据、说明或者其他相关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九、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乙方连续三次出现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向云南铜业和丙方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或未按照云南铜业所开具回复函支取的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云南铜业和丙方

查询与调查专户的情形，甲方或者丙方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项目资金专户。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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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1-05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

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在浙江

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庆炎先生主持，经

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春江

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落实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情况的核查意见》 详见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

划》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详见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盛菊霞为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盛菊霞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盛菊霞，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会计师。曾任富阳市

供电局电气安装公司出纳、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审计部经理。现任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盛菊霞女士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05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万科为长春蓝山项目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公司长春蓝山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操作该项目的长春万科京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万科京诚

"

）向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净月旅游开发区支行借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天津

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万科

"

）为有关借款提供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

天津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万科京诚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

，有关担保经过天津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万科京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99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春万科

"

）持有万科京诚

10%

的股权，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长春蓝山信托计划持有万科京诚

90%

的股权， 长春万科持有长春蓝山信托计

划次级受益权份额。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长春万科对万科京诚进行管理。

截止

2011

年

8

月

31

日万科京诚资产总额

242,873

万元，负债总额

221,735

万元，净资产

21,138

万元，

尚无营业收入，未分配利润为

-1862

万元。该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科京诚向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净月旅游开发区支行借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期限为

36

个月。天津万

科为其提供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2

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天津万科为万科京诚有关银行借款提供全额担保是为了加快长春蓝山项目的顺利开发。 长春蓝山项目目

前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经营良好。万科京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由于万科京诚的另一股东中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长春万科负责万科京诚有关的经营与管理， 天津万科为万科京诚有关银行借款提供全

额担保不会增加公司的风险。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8

月

31

日，公司担保余额

110.19

亿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比重为

24.91%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98.48

亿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1.71

亿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公司

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